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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為鼓勵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學生積極參加學術與系

務活動，以培養專業素養、提昇學習視野，特訂定本實施要點，發行本系學生學

習護照（以下簡稱本護照）。 

二、實施方式  

(一)實施對象：凡本系大學部學生均需在本系制訂的「諮輔系學習護照」系統上

取得認證之記錄。本護照至少應達 12 點，已入學學生依入學年度比例核算應

認證點數。 

(二)取得認證記錄： 

1.本護照係為記錄學生修業期間參與本系舉辦之學術活動，如「專題演

講」、「研討會」、「系務活動」等。 

2.認證計算方式如下：  

(1)專題演講：本系舉辦之專題演講每參加一場次獲認證 1點。 

(2)研討會：參與本系、校外諮商與輔導/心理學系或相關專業學會辦理之

學術研討會（至少需參加 2個主場次），參加半日獲認證 1點，參加

全日獲認證 2點。 

(3)工作坊：本系主辦之工作坊（至少需參加 2個主場次），參加半日獲認

證 1點，參加全日獲認證 2點。 

(4)系務活動（含系學會）： 

A.鼓勵本系學生參與系學會活動，系學會成員任期屆滿，會長可獲認

證 4點、副會長認證 3點、幹部認證 2點、工作人員認證 1 點。 

B.系與系學會主辦之相關機構參訪活動，每次認證 2點。 

C.本系辦理之高中生諮輔體驗營對外舉辦成功並全程參與者，總召認

證 4 點、幹部 3 點、工作人員 2 點。 

D.參與本系辦理之專題研究成果發表、實習成果發表會，每次認證 1

點。 

3.認證規定：  

(1)本系學生應於修業年限內參與活動，才可進行認證，並不得與本校通識

及其他護照重複計算。  

(2)學生在各項「專題演講」、「研討會」中，有獲待遇者(含各項津貼、

工讀金)，由系辦行政人員依其工作內涵性質予以認定是否採記點數。  

4.須確實遵守參與本系學術活動規定：  

(1)出席聆聽專題演講，需簽到與簽退，缺一者不予認證。 



(2)參加演講遲到早退（十分鐘）、無故中途離席者，一旦遭服務人員發

現，將不予認證。 

三、學生學習護照的效益 

（一）鼓勵學生積極參與本學系學術與系務活動。  

（二）呼應校、院、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。  

（三）學生於求學生涯的細部記錄與求職時最佳的佐證資料。  

四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
 


